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６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由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 现将分红派息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２０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８８

元现金）。对于其

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１３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２ ０８＊＊＊＊＊８７８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７７８

陈鄂生

４ ０１＊＊＊＊＊５０５

严晓俭

５ ０１＊＊＊＊＊５４７

张建新

６ ０１＊＊＊＊＊９８８

王毅军

７ ００＊＊＊＊＊６８６

徐平佳

８ ００＊＊＊＊＊７７６

林洪扬

９ ０１＊＊＊＊＊３５３

徐大同

１０ ００＊＊＊＊＊６４９

薛晓风

１１ ００＊＊＊＊＊７００

胡小平

１２ ０１＊＊＊＊＊４８０

戚永宜

五、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薛晓风、马志伟

电话：

０２１

—

６４３１４０１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４３３４０４５

六、备查文件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34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2010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继续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不超过

120,

000,000

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即从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26

日止），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26

日期间，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上述范围内对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根据资金使用计划，截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20,000,000

元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至此，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完毕。 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本公司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002251

公告编号：

2011-023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

、 关联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海霞女士均已回避表决。

一、本次会议的通知情况

2011

年

6

月

3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1

年

6

月

20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0

日

15:00

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黎骅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42

人，代表股份数

15,764,45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

5.83%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数

8,310,32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07%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39

人，代表股份数

7,454,12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7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717,6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票股数的

99.70%

；反对

4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票股数的

0.29 %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票股数的

0.01%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５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

，

０５１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７０

号文核准，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首次公开发行了

２

，

７７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８３００

万股，其中

２４９

万股因限售承诺期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市流通。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０５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非公开发行了

１

，

８４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该

１

，

８４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市流通。

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９１０

万股，尚未解除限售股份

８

，

０５１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

做出如下一致承诺：

（

１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上任签署承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张卫兵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决议，任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通过王平当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决议，任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除上述两位新增董事、监事外，公司目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上市前均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职务。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４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

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８

，

０５１

万股，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１６５．６９％

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２．３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４１

人。

４．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可解除限售

股份数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

备注

１

徐元生

３２

，

０５０

，

９５０ ３２

，

０５０

，

９５０ ２４．８３％

现任董事长

、

总经理

２

张家港海高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１

，

２１３

，

１１９ １１

，

２１３

，

１１９ ８．６９％

３

张家港海瞻投资有限

公司

９

，

９５３

，

２１８ ９

，

９５３

，

２１８ ７．７１％

４

惠建明

２

，

３３０

，

９１８ ２

，

３３０

，

９１８ １．８１％

现任董事

、

副总经理

５

程建明

２

，

２６７

，

８２２ ２

，

２６７

，

８２２ １．７６％

曾任董事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离任

６

瞿永康

２

，

２６７

，

８２２ ２

，

２６７

，

８２２ １．７６％

曾任董事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离任

７

陈吉强

２

，

０４４

，

８７０ ２

，

０４４

，

８７０ １．５８％

现任董事

、

副总经理

８

宋巨能

１

，

７９４

，

８６８ １

，

７９４

，

８６８ １．３９％

现任副总经理

９

朱建忠

１

，

５２１

，

５８２ １

，

５２１

，

５８２ １．１８％

现任董事

、

财务总监

１０

黄泉源

１

，

５１１

，

８８１ １

，

５１１

，

８８１ １．１７％

１１

闵平强

１

，

２６９

，

６０２ １

，

２６９

，

６０２ ０．９８％

现任监事

１２

姚志明

１

，

２５９

，

９０１ １

，

２５９

，

９０１ ０．９８％

１３

黄继兵

１

，

２５９

，

９０１ １

，

２５９

，

９０１ ０．９８％

１４

潘建华

１

，

００６

，

３７１ １

，

００６

，

３７１ ０．７８％

现任董事

１５

钱浩

６２９

，

９５０ ６２９

，

９５０ ０．４９％

１６

陈伟平

６２９

，

９５０ ６２９

，

９５０ ０．４９％

１７

刘浩坤

６２９

，

９５０ ６２９

，

９５０ ０．４９％

１８

潘瑞林

６２９

，

９５０ ６２９

，

９５０ ０．４９％

１９

宋建刚

６２９

，

９５０ ６２９

，

９５０ ０．４９％

２０

黄惠祥

６２９

，

９５０ ６２９

，

９５０ ０．４９％

２１

贝旭初

６２９

，

９５０ ６２９

，

９５０ ０．４９％

２２

杨建华

６２９

，

９５０ ６２９

，

９５０ ０．４９％

２３

陆建明

６２９

，

９５０ ６２９

，

９５０ ０．４９％

２４

钱飞舟

２６１

，

６８０ ２６１

，

６８０ ０．２０％

２５

傅东

２０９

，

３３３ ２０９

，

３３３ ０．１６％

２６

邹雪峰

２０９

，

３３３ ２０９

，

３３３ ０．１６％

２７

张娈

２０９

，

３３３ ２０９

，

３３３ ０．１６％

冻结

２０９

，

３３３

股

２８

张卫兵

２０９

，

３３３ ２０９

，

３３３ ０．１６％

现任董事

２９

张展宇

２０９

，

３３３ ２０９

，

３３３ ０．１６％

３０

葛卫东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３１

徐建新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３２

叶利丰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３３

朱亚平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３４

陈建国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３５

郁建国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３６

朱武杰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３７

袁军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３８

唐庆宁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３９

王平

１５６

，

９９６ １５６

，

９９６ ０．１２％

现任监事

４０

陆惠丰

１０４

，

６６０ １０４

，

６６０ ０．０８％

４１

常宇

１０４

，

６６０ １０４

，

６６０ ０．０８％

合 计

８０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６２．３６％

说明：

１．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可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即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徐元生、惠建明、陈吉强、宋巨能、朱建忠、闵平强、潘建华、张卫兵、王平）持有的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

数的

２５％

，已离任董事瞿永康（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离任）、已离任董事程建明（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离任）持有

的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的

５０％

为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部分将继续锁定；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

限售股份

８０５１

万股上市流通除上述条件不存在其他限制；

３．

不存在还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四、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均

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已提请公司持有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预计未来

１

个

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１％

的， 应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

让所持股份。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如适用）；

５．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６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传真、

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１１

份，收回

１１

份，会

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石家庄分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

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石家庄分行连续办理最高余额不超过陆仟万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保理、进口信用证等业务），上述余额指业务

金额扣除保证金或所质押存单金额后的余额。 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止。

同时授权董事长杨建忠先生签署与授信合同及担保有关的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事宜。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置换抵押物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本公司就“年产

５

万吨金属索具项目”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组成的贷款银团借款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大写：壹亿伍仟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由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位于徐水县巨力西路南侧的徐

国用［

２００７

］

０５３

号土地使用权和徐房字第

０１１０８０

号、徐房字第

０１１０８１

号、徐房字第

０１１０８２

号房屋所有权作

为抵押。 截止目前，该笔抵押借款余额为

１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大写：壹亿叁仟捌佰万元）。

鉴于巨力集团有限公司拟变更上述抵押资产的用途，本公司拟以本公司拥有的位于徐水县巨力西路

南侧的徐房字第

０１１０７５

号房屋所有权及其项下的徐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５４

号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置换巨力集

团有限公司的上述抵押资产。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杨建忠、杨建国、姚军战、张虹、贾宏先回避了表决，也没

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该项议案由公司其余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表决。

就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

次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也没有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表决权。上述议案由其余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并经上述非关联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审议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参照保定北斗星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保定北斗星［

２０１１

］（估）字第

１１０５５

号《土地估价报告》的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评估价格作为定价依据，符合客观、公允、合理原则，未发现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巨力索具转让闲置土地使用权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状况，补充流动资金，提高本公司资产的盈利能

力和资产使用效率。 我们同意巨力索具向巨力房地产转让土地使用权事项。

表决结果：

６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议

案》；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议案》；

叶建国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去常务副总裁职务的申请，上述申请自本次董事会

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附表《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１

名董事赞成，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

附件：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序号 原章程 修改后的章程

１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是指公司的执行总经理

（

执行总裁

）、

常

务副总经理

（

常务副总裁

）、

副总经理

（

副总

裁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是指公司的执行总经理

（

执行总裁

）、

副

总经理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

２

������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总经理

（

总裁

）

１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设执行总经

理

（

执行总裁

）

１

名

，

常务副总经理

（

常务副总

裁

）

１

名

，

副总经理

（

副总裁

）

５

名

，

财务总监

１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董事受聘可兼任公司总经理

（

总裁

）

或者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总经理

（

总裁

）

１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设执行总经

理

（

执行总裁

）

１

名

，

副总经理

（

副总裁

）

若干

名

，

财务总监

１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董事受聘可兼任公司总经理

（

总裁

）

或

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第一百三十条 总经理

（

总裁

）

对董事会

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

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

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

（

二

）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

方案

；

（

三

）

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

（

四

）

拟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五

）

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

（

六

）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执行总

经理

（

执行总裁

），

常务副总经理

（

常务副总

裁

），

副总经理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

（

七

）

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

者解聘以外的公司管理人员

；

（

八

）

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

总经理

（

总裁

）

列席董事会会议

，

非董事

总经理

（

总裁

）

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

第一百三十条 总经理

（

总裁

）

对董事会

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

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

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

（

二

）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

资方案

；

（

三

）

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

（

四

）

拟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五

）

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

（

六

）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执行

总经理

（

执行总裁

），

副总经理

（

副总裁

），

财

务总监

；

（

七

）

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

或者解聘以外的公司管理人员

；

（

八

）

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

总经理

（

总裁

）

列席董事会会议

，

非董事

总经理

（

总裁

）

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５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将部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巨力集团徐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力房地产”）。

巨力房地产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受

同一法人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况

本公司拟将坐落于徐水县的土地使用证号为徐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０

号项下东至土路、南至青庙营村地、

西至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北至兵营路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３８８１０．１５

平方米，转让给巨力房地产。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巨力房地产签署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巨力房地产和本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人民币

１８３７８２４．７３

元，主要是巨

力房地产向本公司购置车辆和房屋租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巨力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７％

的股权，巨力房地产为巨力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本公司向巨力房地产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巨力集团徐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１３０６２５０００００５１３６

住 所：徐水县新兴西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杨建国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咨询、销售（其资质等级证书核定为叁级）；出租本公司开发商用房、办公用房；

建筑材料（不包括木材）销售。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已依法取得的坐落于徐水县兵营路南侧的徐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０

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项下位于东至土路、南至青庙营村地、西至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北至兵营路的土地使用权，土地

使用面积为

３８８１０．１５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账面原值为人民币

１７８７８１０７．６９

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１

、交易各方：本公司和巨力房地产；

２

、定价依据：本公司就此次关联交易聘请了保定北斗星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公

司”）就关联交易标的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公司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和成本逼近法两种方法预测地价，考虑到两种方法求得的地价相差幅度较大，综合考虑估价结果，根据估

价原则，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最终以两种方法的加权算术平均值作为待估宗地的最终结果，并出具了保

定北斗星［

２０１１

］（估）字第

１１０５５

号《土地估价报告》。根据评估报告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止，

该宗土地使用权总地价为

２０２９．７７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零贰拾玖万柒仟柒佰元整）。 其评估结果作为本

次关联交易标的的定价依据。

３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第一条 甲方自愿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乙方根据本合同受让的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再转

让、出租、抵押或用于其他经济活动。

乙方在受让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所进行的开发、利用、经营土地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

规。同时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建设规划，并依法履行甲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其他权

利、义务，且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条 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地块位于徐水县兵营路南侧。该土地的四至为：东至土路，南至青庙营村。

西至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北至兵营路。

本宗土地面积为

３８８１０．１５

平方米， 转让单位面积地价为

５２３

元

／

㎡， 乙方应支付给甲方土地价款共计

２０２９．７７

万元。 （大写贰仟零贰拾玖万柒仟柒佰元整）货币种类：人民币元。

第四条 本合同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只能转让甲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规定适用使用年限的余年期

使用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２０６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止。

第五条 甲乙双方应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天内，到徐水县国土资源局办理土地变更

登记手续，更改或更换土地使用证，同时按规定缴税费。

第六条 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规定的付款期限内，将同规定支付的费用汇入甲方的银行帐户内。

第七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时，由争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和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一致变更或补充条款作为合同附件。 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１

、关联交易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属本公司闲置土地，位于本公司厂区及现有厂房东南角边缘狭长地带，考虑到该宗

地地形及位置不再适合进行大规模工业投资，也不便于生产物流的组织，拟将土地使用权对外转让。

２

、对公司影响

通过转让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减少无形资产摊销值；有利于优化公司资

产状况，补充流动资金，提高本公司资产的整体盈利能力和资产使用效率。

六、独立董事意见

１

、董事会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也没有代理

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上述议案由其余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并经上述非关联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审议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规定。

２

、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参照保定北斗星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保定北斗星 ［

２０１１

］（估） 字第

１１０５５

号《土地估价报告》的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评估价格作为定价依据，符合客观、公允、合理原则，未发现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巨力索具向巨力房地产转让土地使用权，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巨力索具转让闲置土

地有利于公司优化公司资产状况，补充流动资金，提高本公司资产的盈利能力和资产使用效率。 国信证券

同意巨力索具向巨力房地产转让土地使用权事项。

八、备查文件

１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５

、保定北斗星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保定北斗星［

２０１１

］（估）字第

１１０５５

号《土地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７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收到本公司常务副总裁叶

建国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一职，上述辞职报告自本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叶建国先生所负责公司的相关业务工作已进行了良好交

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另，叶建国先生辞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后，不再担任本公司其他职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叶建国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1－014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公司股票在

2011

年

6

月

17

日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

经公司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至

6

月

2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达到

20%

以上，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收购湘南

ENERGY

株式会社已正式完成交割，没有影响上市公司

股价波动的重大事宜。 经询问本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公司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

份等行为。 经询问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钟发平先生， 不存在涉及与本公司相关的股权转让、收

购、重组、资产注入等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纸和上交所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1588

股票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1-012

债券代码：

122013

债券简称：

08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08

北辰债

2011

年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回售代码：

100908

回售简称：北辰回售

回售价格：

100

元

/

张

回售申报日：

2011

年

6

月

17

日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

0

手，回售金额为

0

元

根据《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

08

北辰债持有人可按规定在本次回售申报日 （

2011

年

6

月

17

日） 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08

北辰债申报回

售，本次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

100

元

/

张）。 本次回售公告详见上证所网站（

www.sse.com.cn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次回售申报的统计，本次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

0

手，回售

金额为

0

元。

鉴于

08

北辰债未发生回售申报，因此公司无需发放回售申报的资金，也无需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后

3

个

交易日内发布本次资金清算交割完成的公告。

2011

年

7

月

18

日公司将发放

08

北辰债有关利息， 具体事宜请投资者参见公司将于

2011

年

7

月发布的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08

北辰债

"2011

年付息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600797

编号：

2011-020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共代表股份

135,750,1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12%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35,750,1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35,750,1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35,750,1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1

年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35,750,1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母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18,489,146.4

元，按照

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

的法定公积金

1,848,914.6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03,693,076.5

元，减派发上年

度股利

8,130,434.95

元，年末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12,202,873.31

元。

同意以

2010

年末股份总数

813,043,495

股为基数，共计派发现金

8,130,434.95

元，剩余可分配利润

204,

072,438.36

元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35,704,1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4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

。

六、审议通过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35,750,1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与电子工程的研究开

发、咨询服务及产品的制造与销售；网络教育的投资开发；生物制药的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

第二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医用电子仪器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经营

,

自营和代理

进出口业务

(

除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外

);

承接环境保护工程。

"

现修改为：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与电子工程的研究开

发、咨询服务及产品的制造与销售；网络教育的投资开发；生物制药的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经营

,

自营和代理进出口业务

(

除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外

);

承接环境保护工程。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35,750,1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根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同意监事李晖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并推选王新元先生为公

司监事候选人，任期从

2011

年

6

月

21

日至

2012

年

6

月

24

日。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135,750,1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互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就银行贷款提供互保， 互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

含

5000

万元

)

。 自互保协议获得双方公司规定的批准之日起计，所提供的担保为在双方互保期

内，被担保方的贷款期不超过

1

年的银行贷款，担保方式为等额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与我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此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301,338,108

元

3

、注册地点：杭州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

2

号路

5

号楼

4

、法定代表人： 陈均

5

、经营范围：单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

转让及销售；建筑节能材料的开发、销售与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工程技术、电力自动化系统技

术、通信系统技术的开发及咨询服务；风力发电工程、火力发电工程、环境保护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的设

计、施工、咨询及设备采购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开发；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电力设备、电子元器

件、电子材料、通讯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项目）。 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单晶硅及其制品、烟气脱硫机电工程、烟

气脱硫特许经营权和轨道交通机电工程。

6

、经营状况：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众合机电的总资产为

229,165.85

万元

,

净资产为

60,317.52

万元

,

负债

总额为

168,395.27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73.48%

，

2010

年度

,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4,815.58

万元

,

净利润

5369.87

万元。 截止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

众合机电总资产为

270,150.66

万元

,

净资产为

100,851.08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68,

704.12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2.45%

，

2011

年第一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898.00

万元

,

净利润

942.87

万元。

截至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37,990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21.84%

，无

逾期担保。

本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决；赞成

508,12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1.7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4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8.30%

。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陶久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三


